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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市政协九届二次会议第226号提案的
答  复
田光彩委员：
感谢您对我市殡葬改革工作的关注和支持！您提出的“关于城中村、棚户区‘过白事’扰民专项治理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推行殡葬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行动，是破陋俗、惠民生、利长远的大事要事。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各级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我市殡葬改革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全市火化率巩固提升，保持全省第一方阵；殡葬设施建设加快推进，范县公益性公墓、示范区集体公祠等一批重点项目建成投用。
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我市殡葬改革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城中村占道、在居民区办理丧事问题，严重影响了周边群众的日常生活，损害了城市文明形象。
对此问题，市推进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殡葬工作领导小组高度重视，采取措施进行整治。一是将开展城区占道治丧问题专项整治纳入全市推进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殡葬新风重点任务，提出“全面开展城区占道治丧问题专项整治，深入宣传动员，倡导文明治丧。坚持疏堵并举，依托城市公益性骨灰堂等场所，完善相应设施，为城中村群众治丧提供便利。建立城区占道治丧问题预警、发现、报告、处置、惩戒等工作机制，做到及时发现、坚决清理，保障城市居民正常生活秩序”。二是夯实治理城区占道治丧问题的主体责任，明确提出“辖区政府（管委会）牵头，公安、城市管理部门配合依法查处和取缔城区占道治丧行为”。三是深入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各县区政府（管委会）、街道办事处通过召开党员大会、村（居）民会议、专题座谈会等形式对广大党员群众进行移风易俗教育，采取“大喇叭”广播、悬挂横幅、入户宣讲等形式宣传殡葬改革、移风易俗政策，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四是党员干部发挥带头作用，严禁党员干部占道、在居民区办理丧事，违反规定的予以党纪政纪处理。五是加强公益性骨灰堂和祭祀场所建设，市城区多数城中村、城郊村已建设了村级公益性骨灰堂，部分村建设了公益性祭奠祭祀场所。示范区投资5000余万元建设了公祠，具备骨灰存放、祭奠祭祀等公益性服务功能。六是纳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整治，华龙区召开专门会议安排部署占道、在居民区办理丧事问题，印发了《关于禁止找城区占道治丧的通知》，要求各乡镇（街道）成立工作专班，开展专项整治，鼓励乡镇（街道）因地制宜家属讷河殡仪服务场所，满足群众办丧事的需求；示范区加大惩治力度，开展多部门联合执法，对占道治丧问题处置不力的街道、村（社区）移交纪检监察机关处理。
结合您的建议，下一步我们要协调各方、综合施策，持续推进市城区占道、在居民区办理丧事问题的治理。一是压实属地管理责任，由属地县级政府（管委会）牵头负责，民政、公安、城市管理等部门配合，依法查处和取缔辖区内占道治丧行为。二是深入开展市城区占道、在居民区办理丧事问题排查，逐街道、逐村居全面排查，把问题找深、找透，听取方方面面的建议，充分考虑群众的需求和愿望，坚持疏堵并举，综合治理。三是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通过报纸、网络、微信公众号等多种方式，扎实做好殡葬改革宣传工作，逐步引导群众转变传统思想，教育引导广大群众树立生态葬礼的理念，形成文明殡葬新风尚。四是加快殡葬设施建设，指导、督促县区、乡镇（街道）建设公益性骨灰堂、公益性殡仪服务中心等设施，为推进殡葬改革提供基础保障，解决群众后顾之忧。五是加大监督查处力度，对违规占道、在居民区办理丧事扰民的问题依法依规处理，对党员干部违规办理丧事的依据党纪政纪从严处理。
                                  2024年7月24日
（联系人：刘世民         联系电话：0393-6687129）
  抄送：市政协提案委（2份），市委市政府督查局（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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